
教科研项目和成果认定办法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生效。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第一次修订案
实施生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二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第三次修订案实施生效。）

一、总则
（一）为鼓励学校教学、科研人员积极从事高水平科研活动，营

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促进学科建设，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扩大社会服务功能，建立有效的教科研激励机制，根据学
校科研和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认定和奖励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是指经过学校
科研管理部门组织申报、登记备案或认可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学
术论文、著作、成果奖励、专利、作品和其他学术成果。

（三）本办法认定和奖励的各类教研、科研项目和教研、科研成
果，第一排位署名单位为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承担人应为学
校职工，申报时必须提供相应的文件、证书或论著等证明材料。

二、教科研项目认定
（一）科研项目类别与级别认定
１． 纵向项目：纵向项目指由具有科研规划常设职能的有关政府

部门立项批准，列入国家或地方科研规划，经费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
目。纵向项目以项目下达通知或者项目合同书为认定依据。

纵向项目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市级）和校级或一般项
目四类。

（１）国家级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９７３计划、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国家８６３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
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国家教育科学
规划项目。

（２）省部级项目：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技厅下达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省部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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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
动基金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中的教育部课题、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或者省委、
省政府下达纳入计划的各类科研项目等。

（３）厅局级（市级）：省教育厅、省卫计委、省中医药管理局以
及其它有关厅局下达的各类教育、科研计划项目、国家部委司局级项
目、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
目、肇庆市等地市政府下达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产学研项目、各级
学会、研究会下达的教科研项目。

（４）校级或一般项目：市厅级以下单位立项的各类科研计划项
目、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设立的教研、科研项目。
２． 横向项目：本校教职工以学校的名义，接受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委托开展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或技术服务，双方依照合同法签订的技术服务类合同项目。或由
外单位承担（学校为非合作单位或非协作单位）的各级各类计划项
目，由承担单位委托学校教师研究或开发的项目，视为横向科研
项目。

横向项目一次性到款５万以上的可视为厅局级（市级），一次性
到款５０万以上可视为省部级项目，一次性到款１００万元以上可视为国
家级项目。

（二）认定原则
１． 纵向项目除学校以项目参与单位作为课题承担单位以外，其

他项目必须以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第一承担单位，本校职工为第
一承担人。
２． 对于学校作为合（协）作单位参加或学校老师为项目组成员，

无经费拨入学校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不予认定。
３． 项目执行中如需变更主持人或参与人的，必须经过原批准机

构书面核准，并在科研处备案。项目成员的排名以申报书（或任务
书）为准。

三、教科研成果认定
１．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国家级星火奖、国家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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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优秀教学成果奖。
２． 省部级
中央各部委科技进步奖、中央各部委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中央各部委全国性文化艺术类奖、各类全国性基金
奖、科技部软科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霍英东科研优秀
成果奖、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自然科
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成果奖、省星火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３． 厅局级（市级）
省教育厅科技进步奖、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育厅

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省优秀教材奖、市科技进步奖、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四、学术论文级别认定
（一）学术论文级别认定
Ａ级学术论文：在《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

含会议综述，下同），版面费报销１００％。
Ｂ级学术论文：在ＳＣＩ （科学引文索引；含核心版、扩展版）、

ＳＳＣＩ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ＥＩ （工程索引；含核心部分、扩展部
分）、ＩＳＴＰ （国际科技会议录索引）收录期刊上全文发表的学术论文，
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版面费报销１００％。

Ｃ级学术论文：在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ＣＳＳ
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
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版面费报销８０％。

Ｄ级学术论文：在中国科技学术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扩展库）、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扩展版）、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等发表的学术论
文，版面费报销７０％。

Ｅ级学术论文：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的其它合法学术期刊发
表的学术论文。

（二）学术论文认定的其它事项
１． 在公共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的与专业有关的个案、病例、变

异等短篇报道、非学术论文性文章或摘要刊登的学术论文，按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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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减５０％奖励，版面费减５０％报销。
２． 在增刊、副刊、各类学术论文集、学术研究汇编、非学术期

刊或学校学术委员会专家不认可的出版物发表的文章，不记入档案，
也不予奖励。
３． 发表的学术论文原则上要求由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

参考文献等构成，字数在２０００字以上，字数在２０００字以下的按同等
级减３０％标准奖励。

五、学术著作认定
学术著作包括专著、译著、编著、工具书和教材等。
１． 专著
专著是指对特定学术领域或特定问题的专门研究形成的，并由出

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专著应具有创新性和较高的
学术价值，或对解决理论、实际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且应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

（１）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的
著作。

（２）在博士学位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著作。
（３）获得过市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的著作。
（４）有５篇发表在Ｄ类刊物以上或２篇发表在Ｃ类刊物与此专著

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
２． 译著
译著是指把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外文文献，或者把有学术价值的

外文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文献，或者把一种外文学术著作翻译成另一
种外文文献，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
３． 编著
编著是指作者对已有的素材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加工，具有

一定的独到见解，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
４． 工具书
工具书是为了特定的学术目的，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按照

一定的编排方法进行编纂，能够为读者提供知识和资料线索的作品，
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
５． 教材
由我校教师参加编写的本学科教材，在教学中得到应用，并经国

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的成果。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指获
得教育部颁发国家级规划教材称号的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是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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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颁发国家级精品教材称号的教材。
六、认定程序
１． 项目或成果认定由集体或个人申报，并附相应项目或成果的

证明文件原件和复印件送科研处审核。科研处每年度统计全校教职工
的项目和成果并向全校公示。
２． 公示期为７天。任何部门和个人对公布的教科研项目和成果

持有异议，须在公示日之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对有异议的成果将由学
术委员会进行复议。
３． 凡弄虚作假、虚报科研成果、抄袭他人科研成果、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者，由科研处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
后，进行处理。给予撤消奖励称号，收回证书、奖金，并由学校纪
检、监察部门行政处理。

八、附则
１． 本奖励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２．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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